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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14次市政會議紀錄 

壹、時間：104年 7月 20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貳、地點：臺灣大道市政大樓 9樓市政廳 

參、主持人：林市長 佳龍 

肆、討論提案：(如附件)                               記錄：蔡瑋婷 

伍、指（裁）示事項： 

一、 每週召開市政會議讓人有感於時光的飛逝，轉眼已到了 7月份，市

府團隊也已提出許多亮眼的施政表現，而市府所提追加預算經市議

會通過後，許多攸關市民福利的重大政策陸續實施，各局處及區公

所已開始積極宣傳，包括托育一條龍、65歲以上老人免費假牙、

營養午餐部分補助、10公里公車免費、優化公車道等，甚至有區

長展現創意，製作宣傳道具，利用活動時發放傳單宣導，這也是政

府的職責，請相關局處及各區公所務必持續加強宣導，讓市民對於

施政有所感受，也讓市民了解自己應有的權利。另外，有關民眾擔

心托育一條龍措施實施後，恐有部分幼兒園因此變相漲價之虞，在

此請教育局及社會局積極進行宣導、查處，積極預防類似情事，不

容許讓原本的補助費用反成為業者漲價的理由，因為補助與津貼只

是一種手段，主要是為了讓幼兒有更好的托育環境，並提供更完整

的機構式或居家式保母照護服務，帶動幼教市場的發展，若有業者

趁機漲價，務必依法嚴予裁罰。(辦理機關：教育局、社會局、各

區公所)  

二、 交通問題的解決是市民最關心的公共建設，長遠的規劃需以複合式

交通為主，整合各類大眾運輸工具，打造臺中四通八達的交通。舉

例而言，捷運及軌道運輸是大動脈，公車運輸系統是小動脈，i-bike

是微血管，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轉運站，建置完備的轉運站以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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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眾方便的轉乘，為此，我上週特別到水湳轉運中心預定地視察，

並將之定位為臺中最重要的轉運站。水湳的位置是山海屯、市區與

原縣區的中心點，結合國道客運、輕軌橘線、公車、i-bike的連

結點，是一重要的交通樞紐，目前規劃將引進民間投資，民間聯合

開發大樓及地下停車場，並可納入社會住宅方案，提供平價及優質

社會住宅。此外，上週我們視察太平新光區段徵收配餘地，正研擬

作為社會住宅的預定地，水湳轉運站及太平新光預定地皆符合市府

「三好一公道」的原則：地段好、建物好、機能好且價格公道，市

府正努力在今年年底前找到 1萬戶社會住宅用地，以努力達成社會

住宅政見。 (辦理機關：交通局、都市發展局) 

三、 上週我多次前往海線視察各項工程進度，海線地區的民眾感受到市

府團隊對於海線的用心，爾後我也將安排前往山線地區視察，在此

與大家分享相關心得： 

(一) 在海線區域，從白海豚館轉型的「三合一海洋生態館」、「高美

濕地」與「梧棲漁港」的海線雙星計畫，正是海線地區的觀光

亮點；尤其高美濕地更是人潮不斷，兼具觀光與生態保育的價

值。我上週也前往高美濕地瞭解周邊建設的進度，包括明年即

將完工的「高美濕地遊客服務中心暨體驗館」及南側 20 米道

路，並結合 i-Bike 發展觀光經濟，串連在地人文景觀與建築

景點，以及「公 69 公園暨轉運停車場」等工程，都進行得相

當順利。此外，清水鰲峰山公園也於改造後重新啟用，園區內

有許多運動健身與親子同樂的設施，結合生態、防洪治水及環

境營造；此外，由於松柏漁港是具有特色的農村漁港，市府規

劃興建魚貨多功能集貨場，結合地景地貌、避免過度水泥化，

打造松柏漁港成為新興的觀光休閒漁港。(辦理機關：交通局、

建設局、觀光旅遊局) 

(二)「暫停，是為了有更好的規劃」，為避免清水工業區成為另一個

大埔事件，我參加清水工業區座談會，重申暫停開發清水工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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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的決定，並要求任何在此區的開發行為，都不能危害高美濕

地的生態保育。未來進行規劃時，也將利用召開公聽會等方

式、廣納民意，在生態保育與產業開發中取得平衡。清水甲南

地區約有 244公頃的農業土地，是臺中僅有很大面積的農地，

也臨近高美溼地，其中原清水產業園區占了三分之一的土地

(約 81 公頃)，所以開發時要顧及對周邊環境的衝擊，請張副

市長主持跨局處小組，研擬清水甲南地區發展的新定位，同時

納入地方民意進行定位規劃，讓社區與年輕人共同參與，希望

「化危機為轉機」，以「人本、生態、共榮」方式進行規劃。(辦

理機關：經濟發展局、農業局) 

(三) 規劃海線產業發展時請導入「青年加農、農業賢拜」的政策，

從臺中港到清泉崗機場畫一條線，南側以關連、大肚山等工業

區為主，北側接連到大甲溪，未來將以農業、生態及文化為主

要元素，希望經營出不一樣的農村景象，結合海線雙星、自行

車道等把週邊串連起來，將其打造成為「清水小鎮、樂活海線」

精緻農業、文化觀光的地區，這些顯示只要我們經常傾聽民

意、發揮創意，就能有許多不同的收穫。(辦理機關：農業局、

經濟發展局、觀光旅遊局) 

四、 現在正值議會休會期間，但是市政推動正如火如荼地開展，我也將

從 8月 5日起深入各區，率領局處首長及區長展開 9場次的「行動

市府新政說明會」，就市府推行的政策向市民報告，並傾聽民意，

第一場選定海線清水地區舉行，屆時請區里長、當地民意代表及意

見領袖共同參與，希望藉由雙向溝通，發揮市政下鄉功能，讓政策

推動時更為周延，在此也請相關局處積極準備、妥善安排說明會事

宜。(辦理機關：民政局、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五、 今日交通局所進行的「臺灣大道優化公車專用道成果及改善報告」

檢討及專案報告，在兩週前於清水港區藝術中心舉辦府外市政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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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交通局曾針對優化公車專用道上路提出專案報告，當時我要求

交通局於實施兩週後，提出檢討策進報告，以了解「優化公車專用

道」實施前後的差異。優化公車專用道的規劃是「穿著衣服改衣

服」，無法在最理想的設計下執行，因此我們需概括承受並虛心檢

討，以期達到正面效益極大化，新政策實施兩週來，我認為是「軟

著陸」(soft landing)，未來仍請交通局盡速完成行控中心設置，

讓公車班距更穩定，進一步提升行車速率。 

    從客觀數據來看，這兩週的調查顯示優化公車專用道之改善符

合我們預期的效果，初步而言，除了臺灣大道整體交通暢順之外，

大致上效應是正面的，有顯著改善。另有關兩項重要的政策目標，

一是整體大眾運輸量提升 9%，請交通局研議提升搭乘公車的人

數。另一目標是有效縮短城鄉差距、特別是海線及偏鄉的民眾，相

當符合我們的施政理念，帶動城鄉均衡發展。此外，目前部分區域

無優化公車專用道，如大肚、龍井等地區，請本市各區區長調查轄

區內民眾搭車的需求，以作為明年度新增幹線公車路線規劃的參

考，讓偏遠地區的市民享有「行」的基本人權。這些效益顯示「優

化公車專用道」的改革是一個對的政策，感謝交通局、環保局、警

察局、建設局、民政局以及新聞局等相關局處同仁的努力，也感謝

志工朋友的熱心協助，請各局處對於有功的同仁予以嘉勉及肯定。

以下是我的幾點裁示： 

(一) 目前臺灣大道上慢車道車速提升比例大於快車道的提升比

例；而且，在其他公車路線旅行時間變快的同時，原 BRT(現改

為 300號)車速卻變慢，快慢車道及交通工具的影響仍有差異；

原中正路路段車速也出現降低的情形。這些都是可以再改善的

項目。請交通局設法將公車班距控制在更穩定的範圍；調整臺

灣大道一段（原中正路）公車停靠位置及路邊停車格位；並著

手規劃調整五權路至忠明路道路路型及號誌時向管制措施。

(辦理機關：交通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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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為使新措施執行得更好，仍須努力縮短市民適應新措施的磨合

期。短期內仍有賴交通局安排志工迅速提供乘車資訊，避免民

眾不熟悉所引發的批評與抱怨；但根本之道在於讓候車的市民

能主動掌握公車的資訊，尤其是正確性。因此，請交通局積極

改善公車動態資訊顯示系統，並加速完成行控中心的建置，不

僅方便民眾，也可以朝智慧交通的方向發展。(辦理機關：交

通局) 

(三) 本市公車的搭乘者很大一部分是通勤的學生，為降低新措施對

學生的衝擊，仍請交通局瞭解上下學時間公車的密集程度以及

發車時間是否妥適，及早做好因應。並持續宣導，讓民眾搭乘

養成習慣，俾使 9月份開學後，優化公車專用道的運行狀況更

為順暢。(辦理機關：交通局) 

(四) 為配合火車站完成高架化後周邊整體發展，請林副市長協調國

光客運、臺鐵進行協調，於年底前完成搬遷，完成後並依短期

及長期進行整體交通動線規劃。短期內，原火車站前臨時設置

之 BRT車站以加強志工宣導及疏運為主，然而，以長期而言，

原 BRT 臨停站區需撤除，讓周邊公車、轉運等更為暢順。(辦

理機關：交通局) 

(五) 為符合低碳城市的精神，在優化公車專用道上路後，總班次倍

增的情況下，請環保局確實把關，從源頭著手，每年要求公車

車齡不得大於 10 年，需經柴油車排煙檢測合格才能上路。同

時，也請環保局與交通局合作宣導客運業，以電動巴士取代柴

油公車，降低空汙率。(辦理機關：環境保護局) 

(六) 優化公車專用道／臺灣大道幹線公車，為臺中市「幹線公車路

網」的九條幹線公車之一。請交通局參考現有藍線幹線公車的

情況，並考量轉運中心的設置，著手規劃另外八條幹線公車，

以及在水湳、烏日、沙鹿、豐原、大甲、台中、霧峰等地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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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轉運中心，提供民眾優良的公共運輸系統，並拉近城鄉差

距。(辦理機關：交通局) 

(七) 原 BRT 改制為優化公車專用道後還有兩個優點，包括：(1)原

BRT 轉為公車後，可享 10 公里免費的措施。(2)交通部先前否

決藍線捷運最重要的原因是本市已發展藍線 BRT，無發展捷運

藍線之必要性及急迫性。但是本市捷運綠線將於 3~5 年後完

工，需要發展與綠線交叉之捷運藍線，因此請交通局加速再提

出捷運藍線的規劃，提交交通部核定，務必在年底前完成市府

部分的規劃案，以搭配大臺中山手線，完成東西南北及環狀化

公車四通八達的交通運輸系統。(辦理機關：交通局) 

(八) 為了解優化公車專用道上路後，搭乘公車以及駕駛汽機車等所

有市民的反應，請研考會進行民調，相關結果提供優化公車專

用道之後續改善參考。(辦理機關：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六、 近年中央部會及市議會為防弊，嚴格限制土地的使用，造成許多公

有土地出現無法活化的問題。請地政局、財政局及相關單位共同研

商公有土地之運用方式(包括市有地、中央管轄土地及國有財產署

土地等)，以符合城市發展的需要及市民的權益。並請財政局等相

關局處爭取議會支持，以利活化本市土地之運用。(辦理機關：地

政局、財政局) 

陸、散 會（中午 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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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中市政府第 214次市政會議提案摘要表(104年 7月 20日) 

案號 機 關 摘 要 決 議 

01 財政局 
檢陳本府擬處分本市北區文正段14-55地號等

22筆市有非公用土地案，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2 財政局 

本府財政局經管本市太平區永新段959地號面

積11,406.15平方公尺(約3,450.36坪)國市共

有土地，市有持分15%，面積1,710.92平方公

尺(約517.55坪)，併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委託

經營，擬核發土地使用權同意書予今口香調理

食品有限公司，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03 民政局 
檢陳修正「臺中市殯葬管理自治條例」草案1

份，敬請審議。 

修正後通過，送請

臺中市議會審議。 

墊01 
客家事務委

員會 

客家委員會104年度補助本會辦理「臺中東勢

鯉魚伯公文化祭」經費計10萬元整，本府104

年度已編列配合款31萬元整，合計41萬元整，

以上補助款10萬元整，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

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墊02 建設局 

經濟部能源局104年度補助本府辦理「水銀路

燈落日計畫」經費計7億4,911萬7,000元整，

擬請同意辦理先行墊付，敬請審議。 

照案通過，送請臺

中市議會審議。 

 


